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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背景 

1.1 任务来源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汽车保有量急剧增长。相应

的汽车修理养护服务需求不断扩大，汽车修理养护企业扩展势头迅猛。汽车修理养护企业类

型有品牌 4S 店，综合修理厂、快修（连锁）店和专项修理店等，一般 4S 店和综合修理

厂都配有喷漆烤漆房，开展喷漆烤漆维修业务。喷漆烤漆工艺产生的废气含多种挥发性有机

物。研究表明，挥发性有机物（VOCs）在城市群区域大气复合型污染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

色。一方面，VOCs 是光化学污染的重要前体物，在一定的光照和温湿度等条件下，活性较

强的 VOCs 物种可和氮氧化物发生光化学反应，生成臭氧、过氧化物和醛类等光化学氧化剂，

增加大气氧化性，形成光化学污染。另一方面，VOCs 与二次有机气溶胶 SOA 也有着密切

的关联。一些活性较强的 VOCs 物种，能与大气中的羟基自由基•OH、O3 等氧化剂发生多

途径反应，形成有机酸、多官能团羰基化合物、硝基化合物等半挥发性有机物，再通过吸附、

吸收等过程进入颗粒相，生成二次有机气溶胶。 

目前我国对汽修行业大气污染防控执行《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24409-2009）

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相关规定，前者仅对溶剂型涂料的 VOCs

含量做出了限值规定，后者虽然对汽车修理过程中排放的颗粒物及 VOCs 规定了排放限值，

但对汽车修理并未提出明确过程控制要求，造成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对该行业难于进行有效监

管，污染控制效果也不尽如人意。随着污染控制技术快速发展，与污染控制技术相比，汽修

行业执行的排放标准限值过于宽松，已无法适应当前污染物减排工作的形势，因此迫切需要

制定我国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明确其生产过程中各类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和控

制要求。该标准的制定是应对大气复合型污染控制、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迫切需要，也是完

善环境标准体系、提升行业污染控制管理水平的现实要求。 

根据《中华环保联合会关于<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等五项团体标准的立

项公告》（中环联字〔2019〕126 号）有关要求，中华环保联合会委托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院、深圳市生态环境监测站、北京燕长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研究生院、中华环保联合会 VOCs 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等组建专家组共同编制《汽车维修行

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团体标准。 

1.2 工作过程 



2 
 

该《标准》立项后，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成立了标准编制组，并邀请深圳市生态

环境监测站、北京燕长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中华环保

联合会 VOCs 污染防治专业委员会合作，共同开展了标准的编制工作。标准编制组对国内外

汽修行业相关标准政策中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污染控制经验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对我国典

型地区多家汽车修理企业开展了现场调研及监测，并对部分企业分发了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

使用情况调查表，以了解汽修行业的生产状况、发展趋势、产排污情况、现有控制技术水平

等；并结合国家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进行了分析与应用结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具体工作过程包括： 

（1）文献、资料调研——包括对国内外相关排放标准、污染物控制技术、汽车修补行

业发展情况、管理部门控制要求的调研；2018 年 3 月-2018 年 6 月编制组查阅了我国汽车修

理厂相关的行业现状、行业标准，对现有汽车修理厂的分类、规模、分布进行了大致的了解；

梳理总结了国外及国内典型地区汽修行业排放标准、管理要求和控制技术指南；同时查阅了

关于治理技术方面的科研文献、研究进展。 

（2）实地调研座谈——2018 年 7 月-2018 年 10 月，参照汽修分类、品牌、规模等调研

资料，对我国典型地区汽修行业企业进行了筛选，选取部分典型汽修企业对其基本情况、生

产设备、原辅材料应用、处理设施、检测情况等信息进行调研，通过分发汽车修理企业资料

调研表、企业走访等形式比较详细地了解了部分汽修企业的实际情况。 

（3）现场排放监测——2018 年 10 月至今，结合现场调研与资料调研，在全国典型地

区众多数量的汽修企业中，按照不同汽车品牌、不同规模，分别选择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汽修

企业进行现场监测工作，监测项目包括汽修企业涂料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喷烤漆房烟囱大

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重点是 VOCs 组分和颗粒物）和车间无组织监控点环境浓度。 

（4）编写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2018 年 10 月至今，在国内外标准、控制技

术资料调研和汽修企业现场调研、监测的基础上，综合我国实际情况，并组织标准编制单位

召开了多次研讨会，对《标准》框架及标准内容进行讨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征

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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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编制的必要性、总体思路及基本原则 

2.1 必要性 

（1）应对大气复合型污染控制，促进环境质量改善的迫切需要 

据中国产业调研网发布的 2016-2020 年中国汽车维修行业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研究报

告显示，随着我国汽车产业的高速发展与汽车进入千家万户，私家车已经占据民用车辆保有

量 73%以上，汽车维修服务已成为名副其实的 基本的民生服务业。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

的逐年增加，在 2011-2014 年汽车维修行业的经营增长走势稳定在 20%以上，显示出良好的

发展表象。据预测，到 2020 年，中国汽车保有量将达到 2.5 亿辆，未来几年汽车维修行业

年均增长在 15%-20%之间，维修产值有望超过 1 万亿元，市场规模将可能达到 2500 亿元。 

VOCs 不仅是 O3 生成的前体物，也是二次粒子（PM2.5 主要组分）转化生成的重要参与

者，因此加大对 VOCs 排放的控制力度是我国大气污染控制工作的重点。汽车修理行业因其

工艺特点，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涂装工序，导致大量 VOCs 的排放。面对目前严峻

的环境形势与紧迫的环境压力，提高汽修行业 VOCs 排放水平，促进汽修行业水性涂料使用，

制定并出台该行业 VOCs 排放控制标准，是本行业大气环保工作的迫切需要，更是实现 VOCs

减排的现实要求。 

（2）完善环境标准体系，提升行业污染控制管理水平的现实要求 

目前我国对汽修行业大气污染防控执行《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24409-2009）

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相关规定，前者仅对溶剂型涂料的 VOCs

含量做出了限值规定，后者虽然对汽车修理过程中排放的颗粒物及 VOCs 规定了排放限值，

但对汽车修理并未提出明确过程控制要求，造成地方各级环保部门对该行业难于进行有效监

管，污染控制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制定本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尤其是明确对 VOCs

控制限值的要求，可以引导汽修行业促使工艺改进更新，提升 VOCs 污染治理技术水平。 

综上所述，制定《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既可填补我国在该行业领域环

保标准的空白，为行业主管部门提供监管依据，又可满足当前市场需求和创新需要，根据环

境技术发展状况，采取有效手段削减 VOCs 排放，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在当前紧迫的环境形

势下是非常必要的。 

2.2 总体思路 

（1）加强对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控制， 大限度的减少汽车修理时喷涂、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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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2）通过新标准的制定与推广使用，引导汽修行业加强规范化管理和污染物防治，有

效推行清洁生产。 

2.3 基本原则 

（1）科学性和可行性兼顾的原则 

在充分调研和参考借鉴国外及地方相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和先进的污染物控制技术

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环境空气质量要求和总量控制的具体要求，提出科学的大气污染物排放

限值；考虑到新旧污染源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现有和新建污染源排放限值，为现有污染源

留有一定改造时间，对新污染源则限值从严，充分体现标准的可行性原则。 

（2）先进性和前瞻性兼顾的原则 

挥发性有机物在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已成为一类受到重点关注的污染物，行业标准需

考虑到未来全国推广使用时现场执法落地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满足当前市场需求和创新需

要，在充分调研现有控制技术的基础上大胆预测未来污染物控制技术发展水平，充分体现标

准的先进性和前瞻性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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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业概况 

3.1 行业定义 

《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机动车维修经营包括从事汽车维修、危险货物运输

车辆维修、摩托车维修和其他机动车维修（指从事转向作业的轮式车辆和拖拉机运输机组的

维修）经营。本标准主要对（机动车维修中）从事汽车维修行业企业中大气污染物的排放进

行限制和管理。 

汽车维修企业根据经营项目和服务能力分为可从事一类维修或者二类维修业务的整车

维修企业和可以从事三类维修业务的综合小修、专项维修企业。一类汽车整车维修企业和二

类汽车整车维修企业（GB/T 16739.1-2014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第 1 部分：汽车整车维修

企业）是指有能力对所维修车型的整车、各个总成及主要零部件进行各级维护、修理及更换，

使汽车的技术状况和运行性能完全（或接近完全）回复到原车的技术要求，并符合相应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规定的汽车维修企业。按规模大小分为一类汽车整车维修企业和二类汽车整

车维修企业。汽车专项维修业企业（GB/T 16739.2-2014 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 第 2 部分：

汽车综合小修及专项维修户）是指从事汽车发动机维修、车身维修、电气系统维修、自动变

速器维修、轮胎动平衡及修补、四轮定位检测调整、汽车润滑与养护、喷油泵和喷油器维修、

曲轴修磨、气缸镗磨、散热器维修、空调维修、汽车美容装潢、汽车玻璃安装及修复等专项

维修作业的业户（三类）。 

在所有汽车维修项目中对环境空气产生污染的 主要项目是喷涂漆和烘干，因此本标准

主要对含有喷涂、烘干等作业环节的汽车维修企业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监测和控制管理

进行了具体规范和要求。 

3.2 汽修行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3.2.1 汽修行业现状 

据公安部统计，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群众表现出了极强的购买能力，汽车

保有量继续呈快速增长趋势，2019 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机动车 3214 万辆，机动车保有量达 3.48

亿辆，其中新注册登记汽车 2578 万辆，汽车保有量达 2.6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 4.35 亿人，

其中汽车驾驶人 3.97 亿人。全国 66 个城市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30 个城市超 200 万辆，

其中，北京、成都、重庆、苏州、上海、郑州、深圳、西安、武汉、东莞、天津等 11 个城

市超 300 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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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汽车行业体现的尤为明显，而汽车行业的快速发

展也孕育了庞大的汽车维修经济，相关数据统计表明，截至 2018 年底，我国汽车维修经营

业户 44 万多家，汽车维修从业人员 278 万多人，完成年维修量 3.9 亿辆次，年产值 6800 亿

元以上。其中一类维修厂占总数的 15%-20%，二类维修厂占总数的 25%-30%，三类维修厂

占总数的 50%以上，大型汽修厂的比例约为 20%。相较于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中国的汽

车维修行业依然处在较为粗放甚至混乱的发展模式中， 突出的问题是行业极度分散、标准

规范欠缺、配件价格虚高和消费习惯落后等，以中国汽车维修的现有水平与国外同期汽车饱

有量的维修水平和规模相比仍相差甚远。 

近年来，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化的发展催生出了“互联网+”概念的普及应用，

我国汽车行业也乘势而上，进行了供给侧的优化，O2O 商业模式的出现，大力处理汽车维

修行业的转型。此外，一部分汽车维修企业已开始向国外同行业吸取先进经验，引入连锁规

模化经营理念和方式，在树立服务品牌的同时，设置统一服务标准和流程，借此产生规模效

应。随后开始出现维修保养服务类电商，有 B2C、B2B 等多种运营模式，但对如何进行规

模化发展仍处于探索阶段。 

3.2.2 汽修行业发展趋势 

虽然我国汽车维修行业面临着许多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加上维修行业自身

的发展意识，汽车维修行业 终也将迎来一个好的发展开端。 

（1）提高维修人才的技术水平 

我国目前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汽车的使用量也越来越大，随着大家对生活质量的要

求越来越高，汽车维修行业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阶段。一个行业想要进步，就需要大量专业

人才，汽车维修技术也是一样。虽然汽车维修技术听起来是一个不起眼的技术，但是随着汽

车行业技术的提升，汽车维修技术也不再是一份简单的工作。现在人们对汽车维修的概念不

再像过去一样，等到出现了问题才送去维修场进行检修，而是像人们爱惜自己身体一样，定

期的对汽车进行检查，这就需要汽车技术人员同样也拥有一个新的理念，这样才能顺应市场

发展的要求，使得我国汽车维修行业拥有更好的发展未来。 

（2）维修行业经营模式规范化、专业化 

我国汽车市场目前已经扩展，越来越多的私家车出现，使得维修市场不再仅仅为了公家

车服务，所以现在每个地区基本都建立了快修连锁维修店。这样的维修店投资小，维修专业

技术过关，资源共享便捷，以维修者作为主要服务的对象，一切从客户的角度考虑，坚持为

客户的权益负责，这样的服务状态很容易吸引到大多数客户的注意。另外，由于这样快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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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店都是由总部统一规划的，所以他们管理的制度相对完善，拥有相对稳定的市场，收费

标准都是相同的，赢得了更多汽车车主的信赖，加强了企业的社会认知度，在市场激烈的竞

争中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 

（3）维修工艺组织的标准化 

目前汽车的种类虽然众多，但是其根本的结构原理相差并不大，所以汽车检测和维修方

法都是大同小异的。因此企业应该结合自身发展的特点，制定适合自己的维修组织工作和工

艺标准，并向外开放自身的维修过程，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赢得更多人的信赖。 

3.3 汽修行业生产工艺及设备 

3.3.1 生产工艺 

本标准主要控制汽修行业的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在整个汽车修理过程中产生挥发性有机

物污染排放的工艺主要是车身修补工序，因此本编制说明仅介绍具有涂漆工序的汽车修补生

产工艺。汽车修理行业修补生产工序主要包括修补部位表面处理，打腻子，喷底漆，喷面漆，

喷罩光，上蜡打磨等步骤。 

（1）表面处理 

表面处理一般包括钣金、清洗、彻底清除已遭破坏的漆膜、打磨除锈以及 后清洗等工

艺；受损较严重的车辆（如碰撞引起的表面凹陷）表面处理步骤：①通过钣金使车身进行修

复，使车身恢复碰撞前的状态；②清洗受损表面，包括灰尘、油脂等附着物，去除油脂常用

的有机溶剂是煤油、汽油、甲苯、二甲苯、三氯乙烯及四氯化碳等，近年来表面活性剂也常

用于表面清洗，我国汽车修理厂主要以水清洗待修补表面的灰尘/污物，部分附着在旧漆膜

表面的污物可以通过打磨去除；③清洗后的车身要进行打磨（部分车辆在清洗工序后需要对

裸露金属进行表面调整，去除可能给金属带来腐蚀的其他污垢，增强基材表面的附着力和整

个涂装系统的耐介质性能），打磨的主要作用是除锈以及清除那些旧的、已经遭到破坏了的

涂层以及砂薄其周围并未破损的涂层等，打磨可分为机械打磨和手工打磨两类，依照待修补

部位的损坏面积及损坏程度选取不同打磨方式、不同规格的砂纸，打磨后的汽车表面通过擦

拭去除浮渣。 

（2）打腻子 

表面处理后的待修补汽车进行第二步工作——打腻子，腻子又被细分为“填眼灰”、“原

子灰”等，是为了填平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汽车待修补表面的机械凹陷，提高平整度而必不

可少的一类辅料；腻子是一种粘稠物质，主要由体质颜料、固化剂（催干剂）、溶剂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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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前按照比例将原子灰与固化剂（催干剂）调配至待用状态，并在规定时间内用完，使

用时将调配好的腻子均匀涂抹在待修补表面，用刮板抹平。待腻子晾干后，用打磨机将不平

整的地方打磨平滑。常用腻子种类包括醇酸腻子、硝基纤维素腻子、环氧腻子、原子灰等。 

①硝基纤维素腻子的组成与硝基纤维素面漆类似，大体由硝基纤维素、醇酸树脂、增韧

剂、颜料、填料以及助剂所组成。硝基腻子具有廉价、快感、与各类中间涂料配套性良好等

特点； 

②环氧腻子既有双组分环氧树脂型，也有单组分环氧树脂型，双组分环氧树脂采用的固

化剂多为多元胺类；单组分环氧酯腻子用的不多，主要是这类腻子的干燥速度，尤其是实干

速度太慢； 

③醇酸腻子施工性能好，住成膜物质为短油度醇酸树脂、改性醇酸树脂、酚醛树脂等； 

④原子灰为填补基材上较大凹陷、焊缝、裂缝等缺陷所采用的一种腻子，实际上这是一

类不饱和聚酯树脂型腻子的通称，具有常温干燥、干燥速度快、附着力好、打磨性能良好、

刮涂施工方便，是 常用的修补材料。 

（3）底漆 

底漆就是直接涂装在经过表面处理的车身表面上的第一道涂料，是整个涂层的开始，其

作用主要是防腐蚀和填平金属基材的细微缺陷以及锈斑等，要求底漆与基材有良好的附着

力，并与上面的面漆具有良好的配套性，底漆常用颜色为白色、红色、黑色。在使用前按照

比例添加固化剂和稀释剂，于喷烤漆房内采用喷涂方式喷涂于待修补部位。常用种类为硝基

纤维素底漆、环氧底漆、聚氨酯底漆、磷化底漆等。 

（4）面漆 

面漆又包括本色漆、金属闪光漆等，用于表面颜色修补并起到遮盖作用，常用种类为热

塑性丙烯酸树脂类涂料、聚酯-聚氨酯树脂涂料、丙烯酸-聚氨酯类涂料等，按照原厂车所采

用的调色系统调配出合适的色母，并在使用前按照比例添加固化剂和稀释剂，用于修补遮盖。 

自汽车面世以来所采用过的汽车修补涂料大体可分为以下几类：①溶剂挥发型②氧化固

化型③双组份添加固化剂固化型④热固化型⑤催化固化型。 

目前不同种类涂料市场占有率大致如下（不同文献资料可能有所不同）： 

聚酯-聚氨酯树脂涂料（60%~65%），丙烯酸-聚氨酯树脂涂料（20%~25%），热塑性丙

烯酸脂涂料（5%~10%），CAB 改性丙烯酸树脂涂料（1%~3%），其它（1%~3%）。 

色母（色浆）：主要由成膜物质、颜料、溶剂以及助剂所构成，是面漆的主要成分之一，

根据面漆的色母系统调配成所需的颜色，主要的色母系统包括赫伯茨“施必快”“施得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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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ICI 公司色母系统（如：NEXA AUTOCOLOR）、巴斯夫公司的 R-M 系统、杜邦公司

色母系统（如：先达利 600）等。 

（5）罩光清漆 

罩光清漆（俗称光油）通常用作汽车修补 后一道工序，主要特性是透明度高，光泽高，

耐候性优异，附着力好，硬度高，丰满度好，优异的耐水、耐汽油、耐化学品性能，可自干

亦可低温烘干。起到提高车身光泽、明亮程度及防 UV，避免颜色淡化、抗冲击及砂石等作

用，在使用前要按照比例配套固化剂和稀释剂。 

3.3.2 生产设备配置 

（1）喷烤漆房（喷漆间+烘房） 

喷烤漆房是汽修企业进行喷涂和烘干工序不可或缺的主要设施之一，除了部分汽车总装

厂外，一般汽车修理厂的喷漆和烤漆两个步骤都是在一间喷烤漆房中完成的，喷烤漆房的具

体规格按照修理车型有所差异。 

喷烤漆房去除漆雾和防止灰尘混入的方式可以分为干法和湿法两大类；一般汽车修理厂

所采用的方式为干法，在喷烤漆房顶设有进风过滤顶棉，喷房地面设有过滤地棉，常用材料

为玻璃棉，可以有效的过滤颗粒物等物质，并按照生产情况定期更换。在生产过程中喷烤漆

房的门必须是关闭的，整个房间必须具有良好的封闭性，防止周围环境中的灰尘、颗粒物等

进入，影响喷涂质量，也防止房间内的漆雾和 VOCs 进入环境中。喷烤漆房按照进风和出风

方式不同分为三种：上进风下出风、上进风旁路出风、平进风平出风，喷烤漆房常用上进风

下出风的方式，进风前顶棉过滤，出风前地棉过滤。 

汽车喷涂完毕后，为了保证施工质量，使漆膜完成挥发固化，需要增加温度，加快表面

干燥速度。常用加温方式包括红外加热，适用于局部小面积加温；热空气循环，通过加热空

气并吹入喷烤漆房，提高房间整体温度，适用于喷涂面积大以及需要加温时间较长的情况；

在汽车修补过程中 常用的还是热空气加热方式，只在局部需要快干的情况下采用红外加

热，或吹风机加热，通常控制喷烤漆房温度在 40-60℃左右。 

（2）加热系统 

通常喷烤漆房整体附有为烘干过程提供热量（加热空气）的加热系统，常用加热系统包

括电加热和燃油机加热，通过电加热或燃油加热进入喷烤漆房的空气，使空气温度达到烘干

所需温度，完成漆膜烘干成型。 

（3）喷枪和供漆系统 

喷枪的种类和型号很多，各家涂装设备制造公司的命名方式和分类虽然有所不同，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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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分类方法： 

①按供漆方式：吸上式、压送式、重力式； 

②按喷嘴类型：对嘴式、单嘴式、扁嘴式； 

③按雾化方式：枪内混合式、枪外混合式； 

通常汽车修补时汽车漆用量相对较少，采用吸上式和重力式即可满足修补漆用量；修补

不同车辆时颜色更换频繁，采用漆壶调配，免去了压送式管道清洗的过程，节约时间也可以

减少清洗剂用量。 

通常企业喷涂用喷枪以空气喷枪为主，其虽然雾化效果较好，但喷涂效率低，浪费汽车

漆的同时也增加了环境污染；除了空气喷枪外，常用喷枪还包括无气喷枪、气助喷枪等，另

外一些喷涂效率较高的新型喷枪也逐渐被市场所采用： 

a. AA 系列喷枪，即辅助式无气喷枪，综合了空气雾化式与高压无气式喷枪的优点，主

要特点如下：比传统空气雾化喷枪节省材料 25%~30%，比高压无气喷枪节省材料 10%；供

漆压力远远低于高压无气喷涂，由于其供漆压力较低，因此供漆量比较容易控制；空气消耗

量低于空气雾化喷枪。 

b. HVLP 系列喷枪，包括 HVLP，高流量低压力喷枪和 LVLP，低流量低压力喷枪，具

有以下特点：喷涂效率高，大约在 65%~90%左右，与一般传统喷枪相比可节省涂料 50%以

上；雾束均匀；压缩空气压力较低；喷涂效率较高，涂料损耗较低，利于环保。 

（4）打磨系统 

汽车修理工序中在钣金修理后、喷漆前需要对受损部位进行表面处理，表面处理应根据

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一般来说应该包括清洗、除油污、润滑脂、彻底清除已遭破坏的漆膜、

打磨除锈以及 后清理等工作。 

表面清洗干净后，对损伤部位需采用打磨系统去除掉已损坏的漆膜，对于待修补部位不

大或部位外形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多采用手工砂纸打磨，主要目的是：除锈、去除已被破坏的

旧涂层、打掉底漆、砂薄临近并未破损涂层的边缘、将基材表面打磨平整并将它砂光；对于

待修补面积部位较大的情况下多采用机械打磨——电动磨光机对基材表面进行打磨、砂光、

抛光等操作。 

（5）环保系统 

汽车修理过程中，喷漆过程中未附着在待喷涂表面的漆雾以及汽车漆中挥发的溶剂会在

喷漆以及烘干过程中释放挥发性有机物，进而污染环境空气，必须经过环保装置的处理，达

到相关环保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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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补操作过程中，喷漆和烘干均在封闭的喷烤漆房中进行，漆房中的顶棉、地面可以

过滤漆雾等颗粒物，挥发性有机物经送风系统抽出，进入活性炭吸附等处理设备，使排出气

体达到环保标准要求。除活性碳吸附外，挥发性有机物的处理方法还包括液体吸收法、催化

燃烧法和生物处理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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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业产排污情况及污染控制技术分析 

4.1 汽修行业产排污情况分析 

整个汽车修补生产工序中，排放的特征污染物 VOCs 主要来自于汽修工序中打腻子中的

溶剂挥发、喷烤漆工艺中汽车漆溶剂挥发、储存及调配中的固化剂及稀释剂挥发等环节，具

体产排污情况如下： 

（1）腻子中溶剂挥发 

腻子中含有以二甲苯为主的挥发性有机物，在使用过程中也会挥发到空气中。腻子调配

时通过估算待修补部位用量，取用相应量的原子灰（以原子灰为例）与固化剂至调配板上，

利用涂抹板将其混合均匀，成为待用修补腻子。修补时用涂抹版取适量腻子均匀涂抹在经过

表面处理后的待修补位置，涂抹完成后晾干，采用打磨机或手工将不够平整的地方打磨平整。 

汽车修理过程中打腻子是在车间中露天进行的，调配以及涂抹过程中（约 15-30 分钟）

腻子中的挥发性有机物会直接挥发到车间环境中，依照每辆车修补面积和腻子用量不同，挥

发量有所不同。 

（2）喷烤漆工艺中油漆溶剂挥发 

汽车漆包括底漆、面漆、罩光清漆，按照修补工艺流程依次在喷烤漆房中施用于汽车待

修补表面，在喷漆过程中部分原料漆以漆雾的形式飞散在喷烤漆房中，并随着喷烤漆房内气

流向抽气方向移动，通过处理设备处理，排放至空气中。 

喷涂时所采用的喷枪转移效率越高，到达汽车表面的漆量越多，反之飞散到空气中的漆

雾越多，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也越多。喷到汽车表面的漆料中的挥发性有机物也会逐渐挥发

至空气中，剩余的固体成份形成漆膜，烘干工序可以加速漆膜形成过程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挥

发转移，挥发至空气中的有机物也随着气流经过地棉过滤进入处理设备并排放至空气中。 

通过采用高转移效率的喷枪、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涂料、采用高效处理设备可以

减少喷烤漆房的 VOCs 排放量。 

（3）储存及调配油漆溶剂的挥发 

除了喷涂、烘干时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以外，喷涂前的储存以及调配也会产生有机物挥

发。储存过程中，一经开盖的涂料（含固化剂和稀释剂）其中挥发性有机物就会挥发至环境

中，未盖盖和密封不严的涂料挥发量会增加；调配、取用过程中也会有 VOCs 挥发至空气中；

操作过程中遗撒到桌面、地面的涂料 VOCs 也会完全挥发至空气中。只有增强操作管理，减

少遗撒、减少涂料暴露时间才可以降低储存及调配过程中 VOCs 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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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汽修厂在所有可能产生 VOCs 的工序中，底漆、面漆、罩光清漆的喷涂操作

都在喷烤漆房内完成，废气经过处理设备集中从排气筒有组织排放；抹腻子和涂料储存及调

配都没有收集处理设备，会产生无组织排放。具体排放环节主要包括：①打腻子环节的无组

织排放；②漆料储存及调配时调漆间的无组织排放；③喷烤漆房密封不严造成的无组织排放；

④喷烤漆房排气筒的有组织排放。具体产排污节点如图 4-1 所示： 

 

表面处理
打腻子

（做底）
底漆

面漆

（色漆）

罩光

（亮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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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汽车修补工艺产排污节点示意图 

4.2 汽修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现状 

近年来，针对于汽修行业产生 VOCs 主要组分的相关研究显示，主要有芳香烃、酯类、

醇类、酮类和醚类五种组分，其中芳香烃中的苯、甲苯和二甲苯为主要组分。VOCs 进入大

气后和空气中的 O3 或 NOX在阳光作用下二次反应，形成光化学污染。此外，汽车涂料需稀

释后使用，稀释剂主要成分有苯、醇、酮、酯类。涂料和稀释剂中含有的大量有机物导致喷

烤漆工艺排放的废气成分复杂。为服务便利，大部分 4S 店和综合汽修厂与居住区相邻，而

排气筒高度大多在 15m 以内，排放的废气对人的嗅觉感官和健康影响较大。 

4.2.1 汽修用漆组分分析 

（1）水性漆 VOCs 组分分析 

本研究中的汽修企业采用的漆料为 BMW 原厂水性漆系统，其水性漆系统含水达 70%，

有机挥发溶剂只占 10%。其中腻子（原子灰）中主要为苯乙烯（10-20%）；清漆中主要含

有乙酸丁酯（10-20%）、二甲苯（10-20%）、2-丁酮（5-10%）、4-甲基-2-戊酮（5-10%）

以及轻芳烃溶剂石脑油（石油）（3-5%）；固化剂中主要含有 1-6 二异氰酸根合已烷的均聚

物（40-50%）、乙酸丁酯（20-30%），轻芳烃溶剂石脑油（石油）（5-10%），二甲苯（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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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三甲苯（3-5%）；使用的稀释剂为硝基漆稀释剂，主要成分有：二甲苯、甲醇、乙

酸丁酯等。 

从上述漆料有机物组分可以看出，主要包括二甲苯、三甲苯、乙酸丁酯、甲醇、苯乙烯、

2-丁酮、4-甲基-2-戊酮、轻芳烃溶剂石脑油（石油）、1-6 二异氰酸根合已烷的均聚物等。

清漆中的挥发性有机物种类较多，除正戊醇外，其余有机物均包含在清漆中；而面漆中挥发

性有机物种类较少，只含有正戊醇；乙苯、二甲苯、三甲等苯系物以及乙酸丁酯分布较广，

底漆和清漆中均含有。 

（2）油性漆 VOCs 组分分析 

相较于水性漆，溶剂型漆料仍然是汽车补漆的主要涂料类型，其 VOCs 的组分比水性漆

要更多一些。各类品牌油漆中 VOCs 成分略有差异，主要包括二甲苯、三甲苯、甲苯、乙苯、

乙酸乙酯、乙酸丁酯、正丁醇、2-丁氧基乙醇、环己酮、5-甲基-2-己酮、乙酸戊酯、丙二醇

甲醚醋酸酯、1,6-己二异氰酸酯、乙酸-2-乙氧基乙酯、乙酸-2-丁氧基乙酯、乙酸-1-甲氧基-2-

丙基酯、1,2-丙二醇二乙酸酯、轻芳烃溶剂石脑油（石油）等 20 余种 VOCs 组分（李亚军，

2017）。 

4.2.2 末端排放组分分析 

（1）实地监测排放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不同的汽车品牌、规模（4S 店、综合修理厂、快修连锁店、其他

通用小型修理厂等）和不同治理技术等因素，编制组选取了多家汽修厂进行实地调研和现场

监测喷烤漆房烟囱 VOCs 排放浓度及车间无组织监控点环境浓度。其中出台相关地方标准

的，分析其标准实施后的排污状况。根据不同类别修理厂数量占比及排放占比，确定不同种

类、规模企业的监测数量。 

目前编制组选取了北京市 8 家具有喷漆业务的汽修企业对其进行实地调研和现场监测，

兼顾水性涂料和溶剂型涂料的使用。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喷烤漆房烟囱 VOCs 排放浓度及车间

无组织监控点（喷烤漆房外）环境浓度，并对喷烤漆房烟囱排放 VOCs 的种类和组分进行了

检测分析。在喷漆时段内对喷烤漆房烟囱 VOCs 排放浓度实行连续监测，并以等时间间隔采

集 4 个样品进行组分检测计平均值。无组织排放监测点位设置在车间环境无组织排放操作工

位附近，采用连续 1 小时采样计平均值和 大值。 

1）采样方法 

①气袋法 

参考《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采样气袋法》（HJ 732-2014），使用真空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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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气泵等设备将经固定污染源排气筒排放的废气直接采集并保存到化学惰性优良的氟聚合

物薄膜气袋中。再将气袋中的气体采集到固体吸附管中将吸附管置于热脱附仪中进行二级热

脱附，脱附气体经气相色谱分离后用质谱检测，根据保留时间、质谱图或特征离子定性，内

标法或外标法定量。 

②苏玛罐法 

参考《固定污染源废气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HJ 759-2015），

使用内壁惰性处理的不锈钢罐采集固定污染源废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经冷阱浓缩、热解析后

进入气相色谱分离，再用质谱检测，根据保留时间、质谱图或特征离子定性，内标法或外标

法定量。 

2）检测方法 

关于上述汽修企业喷烤漆房烟囱 VOCs 的组成成分，按照表 4-1 的检测方法由第三方检

测机构进行成分谱分析。 

表 4-1 汽修企业喷烤漆房烟囱 VOCs 检测方法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测定方法 方法标准名称 

1 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

相色谱法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

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3 

HJ 584 
2 苯系物 

3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

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 

4 VOCs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

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相吸

附-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44 

HJ 734 

3）监测结果分析 

在所有可能产生 VOCs 的工序中，底漆、面漆、罩光清漆的喷涂操作都在喷烤漆房内完

成，废气经过处理设备集中从排气筒有组织排放，抹腻子和涂料储存都没有收集处理设备，

会产生无组织排放。北京市部分汽修企业的喷烤漆房烟囱 VOCs 排放浓度及车间无组织监控

点环境浓度的监测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喷烤漆房烟囱 VOCs 排放与无组织监控点环境浓度监测结果 

监测企业 排放方式 VOCs 平均值（mg/m3） VOCs 大值（mg/m3） 

企业 1 
有组织 4.51 55.28 

无组织 1.63 2.33 

企业 2 有组织 474.66 85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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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企业 排放方式 VOCs 平均值（mg/m3） VOCs 大值（mg/m3） 

无组织 6.41 13.45 

企业 3 
有组织 48.63 203.55 

无组织 2.75 3.63 

企业 4 
有组织 6.17 16.43 

无组织 0.95 4.90 

企业 5 
有组织 31.73 115.55 

无组织 12.96 33.85 

企业 6 
有组织 29.46 150.73 

无组织 1.31 9.93 

从上述监测结果中可以看出，不同汽修厂的排放浓度相差较大，且 VOCs 有组织排放在

监测期间瞬时变化较大。北京市《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1/1228-2015）

中是对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限值进行了规定，未对 VOCs 进行限值要求。若参照深圳或天津标

准中喷烤漆房排气筒 VOCs 排放浓度限值，仅 1 家企业 VOCs 的平均值超标，其余均符合标

准；对于无组织监控点环境浓度，上述企业无组织 VOCs 大排放值均超过深圳或天津的标

准限值。 

喷烤漆房烟囱排放 VOCs 的组分检测分析结果见表 4-3 所示，不同汽修厂喷烤漆房烟囱

VOCs 主要组分的浓度和排放量相差较大，按照北京市《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11/1228-2015）中苯的排放限值规定 0.5mg/m3，均未超出标准；苯系物的排放限值规

定 10mg/m3，3 家企业超出标准；而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限值规定 20mg/m3，仅 2 家企业达到

排放标准要求。因此，筛选出需要优先控制的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和苯，此外甲苯、二甲苯、

乙苯、1,2-二氯丙烷、乳酸乙酯的浓度也较高。 

表 4-3 喷烤漆房烟囱 VOCs 主要组分 

主要组分 

（mg/m3） 
企业 1 企业 2 企业 3 企业 4 企业 5 企业 6 企业 7 企业 8 

非甲烷总烃 42.282 546.690 125.444 19.023 38.021 43.954 3.09 44.00 

苯 0.025 0.064 0.082 0.018 0.021 0.025 0.014 0.019 

甲苯 0.128 15.013 0.849 0.017 2.174 2.970 1.273 3.711 

二甲苯 0.167 135.465 14.231 1.079 1.722 3.449 1.208 9.066 

乙苯 0.042 19.811 4.190 0.234 0.453 0.715 0.288 2.503 

苯系物 0.501 170.400 19.373 1.372 4.428 7.163 2.801 15.452 

1,2-二氯丙烷 0.626 7.519 0.982 0.719 0.270 0.188 0.221 6.993 

丙酮 0.114 0.000 0.167 0.152 0.153 0.099 0.016 0.045 

乙酸乙酯 0.019 11.990 0.517 0.106 0.210 0.236 0.333 6.198 

乳酸乙酯 1.440 44.733 5.988 0.514 3.542 1.251 — — 

注：苯系物为苯、甲苯、二甲苯（间、对二甲苯和邻二甲苯）、三甲苯（1，2，3-三甲苯、1，2，4-三甲苯

和 1，3，5-三甲苯）、乙苯及苯乙烯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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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烤漆房烟囱排放VOCs的种类分析结果见图4-2所示，不同汽修厂喷烤漆房烟囱VOCs

的种类分布并不完全相同，包括烷烃、烯烃、卤代烃、芳香烃、醛酮类、酯类及其他物质，

主要污染物为芳香烃类和酯类物质。其中芳香烃类包含 14 种组分，约占 54.8%；酯类物质

包含 4 种组分，约占 24.1%。因此，汽修行业 VOCs 排放的特征污染物应重点考虑从芳香烃

类和酯类物质中选取。 

 

图 4-2 实测喷烤漆房烟囱排放 VOCs 种类分布 

由于一些活性较强的 VOCs 物种，能与大气中的羟基自由基•OH、O3 等氧化剂发生多

途径反应，形成半挥发性有机物，再通过吸附、吸收等过程进入颗粒相，生成二次有机气溶

胶。因此，对其中 2 家汽修厂的喷烤漆房烟囱排放的颗粒物浓度进行实地监测，颗粒物浓度

的平均值分别为 1.3 mg/m3 和 1.2 mg/m3。 

（2）文献调研排放情况 

通过文献调研，全国范围内不同地方或区域的 VOCs 种类及组分也有一定的区别。上海

汽修企业的废气监测结果显示主要组分为苯、甲苯、二甲苯，同时还检测出较高浓度的乙酸

丁酯以及乙苯、苯乙烯、环己酮等（乔燕，2016）；另有研究表明，喷漆和烘漆的废气中芳

香烃所占比例可达 77.3%和 90.6%，其中间，对-二甲苯、乙苯和邻-二甲苯是汽车喷漆和烘

漆 VOCs 中含量 丰富的物种，而苯的含量较低（乔月珍，2011）。天津汽修行业 VOCs

排放种类主要是甲苯、乙酸正丁酯、对间二甲苯、对间二甲苯、1，2－二氯丙烷、乙苯、乙

酸甲酯、环己烷、丙二醇单甲醚等，且不同的企业以及同一企业不同生产工序排放的特征

VOCs 浓度有较大的差异（王文秀，2017）。广州汽车生产喷涂工艺中的涂装喷漆室和涂装

烘房室内的主要特征污染物为三甲苯类和四甲苯类物质（区润桦，2010）。浙江杭州汽修企



18 
 

业的废气监测结果显示大部分企业乙酸丁酯的浓度含量明显高于甲苯、乙苯、二甲苯， 高

可达 77.9%，同时乙苯、苯乙烯、环己酮等组分也常有检出（徐建芬，2012）。江苏南京汽

修企业喷烤漆房的 VOCs 组分主要是甲苯、二甲苯、酯、氨、醚、醇和非甲烷总烃（刘浏，

2016）。 

长三角地区汽修企业不同处理工艺差异较大，活性炭吸附处理对 VOCs 的物种组成并无

明显影响（芳香烃为主），而催化燃烧的处理过程会使 VOCs 排放的物种组成产生显著变化

（烯烃和炔烃为主）（莫梓伟，2015）。珠三角地区汽修企业的废气组分中， 主要种类为

芳香烃（间/对二甲苯、1,2,4-三甲苯、邻二甲苯、乙苯和间乙基甲苯）；其次是 OVOCs（丙

二醇甲醚醋酸酯和乙酸丁酯）；烷烃、烯烃和其他 VOCs（戊烷和己烷类物质）所占比例较

小（高宗江，2015）。 

 

图 4-3 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汽修企业 VOCs 废气排放组分比例 

4.3 污染控制技术现状 

汽修行业的污染控制可分为源头控制、过程管理和末端治理。 

源头控制是指提倡使用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汽修行业 VOCs 排放主要来源

于修补用料，包括底漆、面漆、清漆、稀释剂、固化剂。研究表明：作为以水为溶剂或分散

介质的涂料，水性漆区别于传统溶剂型色漆高达 80%以上的 VOC 含量，水性色漆 VOC 含

量仅为 10%。采用水性漆替代可以有效减少 VOCs 的产生量，但由于产品成本问题以及施

工方面的挑战，近两年我国水性漆应用的推广才刚刚起步。除水性漆外，还有高固体分涂料、

粉末涂料等，可依照工艺、质量要求选择合适的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料替代。 

过程管理是指在原料漆调配、使用过程中按照要求对涂料、稀释剂等原料的储存、运输、

调配及使用过程进行管理。要求运输过程中必须保证原料密封良好，避免泄露损坏；使用过

程中随取随开，用后必须马上封闭漆桶以减少挥发，使用完毕的漆桶也必须密封保存。使用

喷涂效率较高的喷枪，加强对操作工人的培训，提高涂料的使用效率，减少 VOCs 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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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端治理是指采用收集装置收集所产生的废气，并通过治理技术减少排放废气中的

VOCs 浓度，达标排放。汽车修补过程主要收集处理喷涂和烘干过程中的废气，其排放特点

为不连续排放，排放浓度较低。目前我国汽修企业较多采用活性炭串联吸附法或光氧催化+

活性炭吸附法（喷漆房配有 UV 光照和活性炭吸附装置），通过定期或不定期更换颗粒活性

炭来吸附和净化喷漆烤漆废气。根据北京市、杭州市、渭南市汽修厂调查问卷统计结果，喷

烤漆房里活性炭平均更换周期约为 1-2 个月；过滤顶棉或地棉平均更换周期约为 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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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控制技术研究 

5.1 国内外相关标准 

5.1.1 主要国家相关标准 

国外汽修相关标准主要针对于汽修环节中使用的汽车修补漆、涂料、油漆、粘合剂和密

封剂等原材料的污染控制，而国内的相关标准主要通过对固定源、无组织源以及涂料源的三

方面控制。 

（1）美国相关标准政策 

1999 年 1 月 11 日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实施汽车修补涂料 VOCs 排放标准，要求在美国境

内维修的汽车（包括乘用车、货车、卡车和其他交通工具）用涂料都要按照该标准执行（见

表 5-1）。 

表 5-1 涂料中 VOCs 含量限值 

涂料种类 VOCs 含量限值（g/L）a 

预处理蚀洗底漆 780 

底漆、中涂底漆 580 

封闭底漆 550 

单、双涂层面漆 600 

多涂层面漆 630 

多色面漆 680 

特殊涂料 b 840 

a VOCs 含量指不含水和豁免化合物的涂料中 VOCs 总量。 

b 特殊涂料包括助粘剂、防眩光/安全涂料、金属边饰修补涂料、弹性材料、耐冲击涂料、车底橡胶沥青涂

料、统一修补混合物和焊接后涂料。 

除美国联邦法令对汽车修补涂料的 VOCs 限值外，各州根据自身情况另设多个地方法规

治理 VOCs 污染，其中 为出名的就是南加州 1151 号法规。南加州地区在联邦法令的基础

上对涂料 VOCs 限值进一步严格化，鉴于过去光化学烟雾事件的教训使得辖区政府对 VOCs

治理政策高度关注，在南加州地区销售、使用的汽车修补涂料必须符合 1151 号法规限值（见

表 5-2）。 

表 5-2 涂料中 VOCs 含量限值 

涂料种类 VOC 管理限值 g/L（lb/gal） 

粘合促进剂 540（4.5） 

清漆 250（2.1） 

色漆 420（3.5） 

多彩色漆 68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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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种类 VOC 管理限值 g/L（lb/gal） 

预处理漆 660（5.5） 

底漆 250（2.1） 

底漆封口剂 250（2.1） 

单级漆 340（2.8） 

临时保护漆 60（0.5） 

卡车床保护漆 310（2.6） 

车底保护漆 430（3.6） 

均匀面漆 540（4.5） 

其他类型漆 250（2.1） 

美国对汽车修补涂料 VOCs 治理路线采取联邦政府制定基本 VOCs 限值，各州根据本地

实际情况细化要求。这样操作的好处是各地区有的放矢，有针对性地治理 VOCs 污染，但与

此同时对汽车修补涂料制造商和供应商来说，面对不同法规需提供不同产品以迎合法规，对

研发能力、产品种类及销售渠道管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2）欧盟相关标准政策 

欧洲委员会于 2004 年修定了《涂料、清漆和汽车修补涂料的 VOCs 限值指令》，该指

令的适用范围包括应用领域，对 VOCs 限值排放分两阶段实施，但对汽车修补涂料的限值在

第一阶段就已定型，即 2007 年生效后 VOCs 含量限值将始终为一个标准，不再另设第二阶

段的限值（见表 5-3）。 

表 5-3 汽修产品 VOCs 排放限值要求 

产品子类别 类型 VOCs（g/L） 

准备和清洁 
预备 

预清洁 

850 

200 

车身填充/腻子 所有类型 250 

底漆 
表面修正/填充和普通（金属）底漆 

洗涤底漆 

540 

780 

面漆 所有类型 420 

特殊罩光漆 所有类型 840 

欧洲委员会在 2011 年对该指令的实施情况进行调研，研究报告显示委员会曾评估过降

低汽车修补涂料 VOCs 含量限值的可能性，其结论是没有必要进一步调整该限值，其原因有

三点：一是降低限值要求将增加执法、用户的负担和成本；二是调整后也不会对环境污染带

来显著影响；三是存在缺少合规产品的窘状。 

（3）日本相关标准政策 

日本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和189号政令中要求汽车涂装设备排风机VOCs排放浓度限值为

214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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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我国主要地区相关标准 

（1）国家相关标准 

我国第一部关于汽车涂料 VOCs 含量限值的国标是《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24409-2009），该标准适用于乘用车、商用车、挂车、汽车列车用原厂涂料、修补涂料和零

部件涂料，但标准仅只对溶剂型涂料的 VOCs 含量做出了限值规定，而对水性漆的 VOCs

含量没有要求（见表 5-4）。我国对 VOCs 治理的起步虽晚，但发展势头迅猛。国家层面已

出台征收涂料消费税的政策，该政策以 VOCs 含量 420 g/L 为界，超出限值的涂料产品统一

征收 4%的消费税。国家征收涂料消费税的初衷是以经济杠杆限制溶剂型涂料的生产，促进

节能减排。 

表 5-4 涂料中 VOCs 和限用溶剂含量 

涂料品种 VOCs 含量（g/L） 限用溶剂含量（%） 

溶

剂

型

涂

料 

热塑型 

底漆、中涂、底色漆

（效应颜料漆、实色

漆）、罩光清漆、本

色面漆 

≦770 

苯≦0.3 

甲苯、乙苯和二甲苯 

总量≦40 

乙二醇甲醚、乙二醇乙醚、

乙二醇甲醚醋酸酯、乙二

醇乙醚醋酸酯、二乙二醇

丁醚醋酸酯 

总量≦0.03 

单组分交联型 

底漆 ≦750 

中涂 ≦550 

底色漆（效应颜料

漆、实色漆） 
≦750 

罩光清漆、本色面漆 ≦580 

双组分交联型 

底漆、中涂 ≦670 

底色漆（效应颜料

漆、实色漆） 
≦750 

罩光清漆 ≦560 

本色面漆 ≦630 

水

性

涂

料 

水性涂料（含电泳涂

料） 

限用溶剂含量（%） 

乙二醇甲醚、乙二醇乙醚、乙二醇甲醚醋酸酯、 

乙二醇乙醚醋酸酯、二乙二醇丁醚醋酸酯 总量≦0.03 

对于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的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国家《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规定了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高允许排放速率二级标准值以

及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目前大部分没有汽修大气污染物排放地方标准的省市依旧参照

GB16297-1996 的控制限值进行执法。 

汽车喷烤漆房 JT/T324-2008 规定了喷烤漆房的各项技术要求，其中对于废物排放的要

求包括：喷烤漆房应有专用排气净化装置，包括漆雾过滤与废气净化；苯系物等气体排放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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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GB 16297 和国家现行法规的规定；作业区内 1.5m 以上（呼吸带）苯系物 高允许浓

度应符合 GB 6514 的规定。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有机废气净化装置安全技术规定》（GB 20101-2006）中针对“活

性炭吸附净化装置”，明确提出“活性炭吸附器气体进出口应设置气体浓度检测仪，定时检

测气体浓度。当出口有机气体浓度超过设定 大值时，应停止吸附，进行脱附。活性炭吸附

器气体进出口的风管上应设置压差计，以测定经过吸附器的气流阻力（压降），从而确定是

否需要更换活性炭”等相关规定。 

（2）主要地区相关标准 

目前北京、重庆、天津、江苏、深圳及香港已颁布或正在制定汽车维修业涂料限值及大

气污染物排放的地方标准（见表 5-5）。部分地区对喷烤漆房排气筒大气污染物及无组织排

放制定了相关标准和控制要求（表 5-6 和 5-7），其中北京、天津和江苏标准选择了苯、苯

系物、非甲烷总烃和颗粒物作为控制指标，天津和深圳标准选择了苯、甲苯和二甲苯与 VOCs

作为控制指标。部分地区也针对汽车修补涂料的 VOCs 含量限值进行了规定（表 5-8 和表

5-9），以期借助立法迫使维修企业使用水性漆及低 VOCs 的环保型涂料。 

表 5-5 国内现有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相关标准规范 

地区 标准名称 代码 主要内容 

北京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DB 11/1228-2015 

大气污染排放控制、监测与检测、涂料

检测、工艺管控要求等 

天津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

排放控制标准》 
DB 12/524-2014 

规定汽车制造与维修行业 VOCs 排气筒

排放浓度、排放速率限值等 

深圳 

《汽车维修行业喷漆涂料

及排放废气中挥发性有机

化合物含量限值》 

SZJG 50-2015 

规定涂料含量限值、排放浓度、排放速

率、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监测

方法、工艺管控要求等 

重庆 
《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标准》 
DB 50/661-2016 

大气污染排放控制、监测与检测、自愿

性排放限值、工艺管控要求等 

香港 
《空气污染管控（VOCs）

规例指南》 
— 

规定十四种车辆修补漆和涂料 VOCs 含

量限值 

江苏 
《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

物排放标准》 
征求意见稿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监测和监督

管理要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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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喷烤漆房排气筒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单位：mg/m3） 

污染物 

 

 

北 

京 

重庆 江苏 天津  

 

深 

圳 

城市

建成

区 

其

他

区

域 

推

荐

限

值

一般地

区 

重点地

区 

溶剂储运/混合/

搅拌/清洗/涂装

工艺 

烘干工

艺 

苯 0.5 1 1 0.5 1 0.5 1 1 1 

苯系物 10 30 35 10 18 10 - - - 

非甲烷总烃 20 50 60 20 25 20 - - - 

甲苯和二甲苯 - - - - - - 20 20 18 

VOCs - - - - - - 50 40 75 

颗粒物 - 10 20 10 10 10 - - - 

注：北京地标同时对喷烤漆房加热炉排气筒大气污染物进行了限值规定（颗粒物 10mg/m3，二氧化硫

20mg/m3，氮氧化物 100mg/m3）。 

表 5-7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单位：mg/m3） 

污染物 北京 重庆 
江苏 

天津 深圳 
排放限值 特殊限值

苯 0.10 0.10 0.40 0.40 0.10 0.10 

苯系物 1.0 1.0 - - - - 

非甲烷总烃 2.0 2.0 5.0 3.0 - - 

甲苯 - - - - 0.60 0.60 

二甲苯 - - - - 0.20 0.20 

VOCs - - - - 2.0 1.8 

颗粒物 1.0 1.0 - - - - 

表 5-8 涂料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单位：g/L） 

涂料种类 北京 深圳 

底漆 540 

溶剂型

涂料 

底漆 ≤670 

中涂 540 中涂 ≤550 

底色漆 420 色漆 ≤750 

罩光清漆 480 清漆 ≤560 

本色面漆 420 
水性涂

料 

底漆、中涂 ≤540 

色漆 ≤420 

表 5-9 香港汽车修补漆 VOC 含量限值（单位：g/L） 

涂料种类 VOC 高限值 

粘合促进剂 340 

透明涂料（非哑光装饰） 420 

透明涂料（哑光装饰） 340 

彩色涂料 420 

多彩涂料 580 

预处理涂料 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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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料种类 VOC 高限值 

底漆 540 

单级涂料 420 

临时保护涂料 50 

纹理及柔软效果涂料 340 

卡车货斗衬垫涂料 310 

车身底部涂料 430 

均匀装饰涂料 340 

其他汽车修补涂料 250 

5.2 国内外控制技术 

喷涂有机废气的处理技术主要包含吸附法、液体吸收法、热力燃烧法、催化燃烧法、生

物处理技术和沸石转轮浓缩。其中吸附法、液体吸收法、催化燃烧法和生物处理技术是目前

VOCs 治理常用的技术方法（钱程，2017；蒋彬，2017；乔燕，2016）。在技术难易程度、

设备成本和运行成本方面，不同有机废气的处理工艺对比如表 5-10 所示。其中 近几年发

展起来的有机生物降解处理技术以其处理效果好、成本低、安全性高、无二次污染等特点在

多种技术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值得大范围推广，也是未来 VOCs 治理技术发展的主要方向。 

表 5-10 不同有机废气处理工艺对比 

技术名称 技术难易程度 设备成本 运行成本 

吸附法 易 低 中 

吸收法 易 低 中 

热力燃烧法 难 高 高 

催化燃烧法 难 高 高 

生物处理法 易 中 低 

沸石转轮浓缩 难 高 中 

汽车修补过程主要收集处理喷涂和烘干过程中的废气，其排放特点为不连续排放，排放

浓度较低。由于各种技术的投资成本、成熟程度、治理效果等因素，国内汽车维修行业目前

大部分均采用活性炭串联吸附法或光氧催化+活性炭吸附法处理喷烤漆过程产生的 VOCs。 

活性炭吸附的优点是技术成熟，具有发达的孔隙结构和良好的吸附性能，易反复再生，

但缺点是操作不稳定，且设备使用的寿命较短，需要经常定期更换才达到良好的吸附效果。

因此需重点针对活性炭吸附工艺运行过程提出相应的技术规范，并对其他处理技术提出达标

要求。 

对于活性炭吸附法运行的优化措施，相关研究（蒋彬，2017）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在

活性炭种类选取方面，目前多采用煤质颗粒活性炭，可通过更换比表面积更大的蜂窝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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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活性炭等，并进行疏水化处理，以提高其吸附能力；在活性炭装填量核定方面，目前多

根据废气量来核定，而根据废气量、废气浓度、活性炭容量等进行综合核定则更具有科学性；

在废气预处理方面，目前多采用顶棉和地棉去除漆雾，改进措施可包括增加水洗、滤筒等过

滤装置或除湿装置，或者在活性炭吸附装置前端增加换热器的方式，以降低废气的温度。 

通过文献调研查阅了美国控制技术指导（CTG）和欧盟 佳可行技术（BAT）文件，其

中欧盟 BAT 主要针对汽车制造等涂装介绍了一些控制方法，而美国 CTG 则详细介绍了汽车

修理过程中控制减少 VOCs 排放的方法。汽车修理中排放 VOCs 的步骤主要包括表面处理、

表面喷涂、喷涂设备清理等，在汽车修理过程中主要减排 VOCs 的方法包括：使用低 VOCs

的表面预处理剂；使用低 VOCs 含量涂料；提高喷涂设备的传递效率；使用喷枪清洗设备，

循环利用喷枪清洗溶剂；采用附加处理设备；加强清洁和行业训练；注意安全驾驶，减少碰

撞车的数量，减轻碰撞的严重程度。 

（2）存在问题 

①水性涂料面临的主要难题是在成本为市场接受的前提下如何提高产品的性能，使之达

到与溶剂型涂料相同或接近的水平。随着我国水性涂料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涂料配方的不断改

进，水性涂料产品中 VOCs 量将越来越低，产生新的、更科学的合成水性涂料技术，提高水

性涂料的性能和市场需求，需要政策的扶持和技术的成熟完善。 

②对有机废气的处理措施有待进一步制定技术规范和监管要求。通过调研发现，目前企

业采取的废气治理措施主要是活性炭吸附法，但是由于各汽车维修企业的修补量不同，所需

使用的活性炭量也不同，修补量较大的企业会在更换期前达到活性炭的 大吸附量，造成吸

附穿透，使活性炭失效。目前在管理过程中只能监管企业是否具有活性炭的更换记录和活性

炭装载情况，对于实际已经超过活性炭吸附量而超标排放的企业实际很难在监管上达到应有

的效果。针对汽修行业量大面广的“小散”企业很难做到监察到位，需要在排放浓度指标的基

础上适当增加更易执行的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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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6.1 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汽修行业修理过程中喷涂、烘干等作业环节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浓度限

值、监测和控制管理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汽车维修行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以及新建汽车维修企业的设计、环

境影响评价、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及其经营期间的大气污染物排放管理。 

6.2 标准结构框架 

（1）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污染物监测要求等5个章节。 

（2）阶段划分 

现有污染源自20□□年□□月□□日起执行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

新建污染源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本标准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限值。无组织排放

限值、工艺措施和管理要求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执行。 

6.3 术语和定义 

（1）汽修企业（Autobody Refinishing Plant）：从事汽车修理、维护和保养服务的企业

和个体经营户。 

（2）喷烤漆房（Spray Booths）：可以加热空气介质，并在其中进行喷漆、烘烤作业的

装置。 

（3）标准状态（Standard State）：温度为273K，压力为101325 Pa时的状态，简称“标

态”。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标准值均以标准状态下的干空气为基准。 

（4） 高允许排放浓度（Maximum Acceptable Emission Concentration）：排气筒中污

染物在作业时段内（喷漆和烘干）浓度平均值不得超过的值。 

（5）无组织排放（Fugitive Emission）：大气污染物不经过排气筒的无规则排放。 

（6）挥发性有机物（Volatile Organic Compounds）：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

物，或者根据规定的方法测量或核算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7）非甲烷总烃（Non-methane Hydrocarbons）：采用HJ 38或HJ 1012规定的监测方法，

检测器有明显响应的除甲烷外的碳氢化合物的总称（以碳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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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现有污染源（Existing Pollution Source）：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已建成投产或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已通过审批的污染源。本标准实施之日前己经办理环境保护行政审批在建尚未

投产验收的项目，按现有污染源管理。 

（9）新建污染源（New Pollution Source）：本标准实施之日起，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通

过审批的新建、改建和扩建的污染源。 

6.4 污染物的选择 

结合我国和地方现行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的控制指标和国内汽修企业的相关调查检

测，本标准从我国汽修行业污染治理的现实情况和国家环境科技水平出发确定大气污染物的

控制项目，主要考虑了以下几方面因素： 

（1）考虑不同类型物质的占比：相关研究表明，若芳香烃、烷烃、烯烃、卤代烃远高

于其他物质的占比，可考虑采用“非甲烷总烃”作为控制指标，若酯类、醛酮类占有较高的

比例，可考虑采用“VOCs”作为控制指标。根据自测数据和文献数据分析可知：①油性漆、

稀释剂和固化剂的主要成分包括乙酸丁酯、二甲苯和乙苯。②北京汽修企业现场采样检测结

果中芳香烃类物质占比 高（平均约占54.8%），其中苯系物约占比40%~70%左右；长三角

和珠三角地区芳香烃类物质占比可约达44%和59%；上海数据中汽车喷漆和烘漆中的芳香烃

类物质占比则高达77.34%和90.58%。③一些活性较强的VOCs物种，能与大气中的羟基自由

基•OH、O3等氧化剂发生多途径反应，形成半挥发性有机物，再通过吸附、吸收等过程进入

颗粒相，生成二次有机气溶胶。 

（2）考虑污染物的检测方法：理论上VOCs比非甲烷总烃的定义范围要广，若非甲烷总

烃与VOCs均采用同一种手段进行检测，非甲烷总烃的检测值应小于VOCs。但在实际检测中，

非甲烷总烃的检测方法根据HJ 38或HJ 1012执行，其检测值为从总烃中扣除甲烷以后其他气

态有机化合物的总和（结果以碳计），主要为C2-C8（可能包含酯类、醛酮类等物质），而

VOCs的检测方法目前根据HJ 644-2013、HJ 734-2014、HJ 759-2015或HJ 919-2017测的是固

定的几十项组分，因此实测结果中非甲烷总烃的检测值会比在不同检测方法下VOCs的检测

值高，且目前非甲烷总烃的检测方法较成熟，更便于执法检测使用。 

（3）考虑特征污染物的危害因素：①苯属于一类致癌物清单，甲苯和二甲苯属于三类

致癌物清单；②《职业病危害因素分类目录》中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甲苯、二甲苯、甲醇；

在GBZ2.1－2007《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的表1《工作

场所空气中化学物质容许浓度》中有列出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包括甲苯、二甲苯、乙苯、乙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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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丙酮、丁酮、乙酸甲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丙酮、丁酮、

己酮、甲醇、异丙醇、丙醇、丁醇、戊醇、苯乙烯、1，2－二氯乙烷、二甲基甲酰胺、二丙

二醇甲醚、二氯甲烷、庚烷、辛烷、环己烷。 

综上考虑，本标准中的大气污染物选取苯、甲苯和二甲苯、非甲烷总烃以及颗粒物作为

特征污染物（即控制指标）。 

6.5 污染物排放限值的确定 

美国和欧盟主要通过对汽车修补涂料的VOCs规定限值已达到VOCs减排的目的，我国

《汽车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GB 24409-2009）规定了汽车涂料中的VOCs含量限值，因此

在本标准中仅对 终排放的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进行了规定。由于目前已有地方标准规定了

苯、苯系物、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VOCs、颗粒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浓度限值，本标

准针对有组织和无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浓度限值，采取了严于国家标准、且与地方标准相

同或较宽松的限值。 

6.5.1 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在喷烤漆房内汽车喷漆及烘干过程中会排放出挥发性有机物，目前喷烤漆房出气末端大

多安装活性炭吸附装置去除挥发性有机物，根据现场监测结果，部分企业的非甲烷总烃排放

浓度超过北京市《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 11/1228-2015）的限值，主要是

因为企业涂料使用量较大，并且涂料多为溶剂型涂料，此外活性炭用量或更换频率也未满足

排放处理要求。 

参考国家和地方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根据污染物排放特征监测分析与成本

-效益分析，对喷烤漆房排气筒拟定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苯的浓度限值与地方标准

中一般地区（非重点地区）的排放限值保持了一致；对于甲苯和二甲苯，江苏和山东汽车制

造标准将两者分开，浓度限值分别为甲苯 3 mg/m3，二甲苯 12 mg/m3，而天津和深圳汽车维

修标准、广东和河北汽车制造标准均采用二者的加和值作为浓度限值，即甲苯和二甲苯共

18 mg/m3 或 20 mg/m3，本标准采用了地方标准二者加和的 大值作为浓度限值；对于非甲

烷总烃和颗粒物，考虑到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属于典型的低矮源排放，对局地空气污

染较重，应该严加控制，同时考虑到两者控制技术的可达性以及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成本投入，

本标准采取了较严格的浓度限值。 

综上，本标准中规定汽修企业排气筒排放的大气污染物 高允许排放浓度为苯 1.0 

mg/m3，甲苯和二甲苯 20 mg/m3，非甲烷总烃 40 mg/m3，颗粒物 10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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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无组织排放浓度限值 

汽车修理过程中刮腻子的流程是在未封闭的车间进行的，由于腻子中也含有挥发性有机

物，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产生挥发性有机物逸散，喷烤漆房在喷烤漆时操作人员进出可能会有

挥发性有机物逸散到车间环境中，调漆室在调漆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挥发性有机物，从而造成

大气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目前无组织排放控制的可操作性空间较大，且执法部门主要针对

有组织排放进行监督管理或行政处罚，对无组织排放的管控存在一定的难度。 

参考国家和地方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根据污染物排放特征监测分析与专家

意见，对厂区内无组织排放拟定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考虑到苯的毒性和致癌性，以及选

取综合指标控制的便利性，无组织排放减少了特征污染物控制指标，仅对苯和非甲烷总烃两

个指标进行浓度限制。其中苯的浓度限值与地方标准保持了一致；对于非甲烷总烃的浓度限

值，参考《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中限值制定形式，考虑

到执法便利与检测成本，拟采用一次浓度或小时均值进行限制，并采用了与江苏汽车维修标

准（征求意见稿）中一般地区（非重点地区）相同的限值。同时对控制VOCs的工艺管制和

管理要求也进行了详细规定（见6.6工艺管制和管理要求），以期通过工艺管制和管理手段

减少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的无组织排放。 

综上，本标准对厂区内（作业厂房外）的无组织排放的限值要求为苯0.10 mg/m3（监控

点处1小时平均浓度值），非甲烷总烃5 mg/m3（监控点处1小时平均浓度值）和15 mg/m3（监

控点处任意一次浓度值）。 

6.6 工艺管制和管理要求 

（1）含 VOCs 原辅材料在运输和储存过程中应保持密闭，使用过程中随取随开，用后

应及时密闭漆桶，以减少挥发。 

（2）调漆室应安装集气系统，保证调配环节产生的 VOCs 经由集气系统导入 VOCs 控

制设施，达标排放。 

（3）喷漆和烘干操作均应在喷烤漆房内完成，产生的 VOCs 集中收集并导入 VOCs 处

理设备，达标排放。 

（4）VOCs 处理设备前，应设置去除漆雾、颗粒物等的过滤系统。过滤系统应设置压

差计，以测定经过过滤系统气流压降，从而确定是否需要更换过滤材料。 

（5）采用活性炭处理工艺的汽修企业，活性炭吸附装置气体进出口应设置压差计，以

测定经过吸附装置的气流压降，从而确定是否需要更换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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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使用溶剂型涂料的喷枪，应密闭清洗。 

（7）汽修企业需要做以下记录，并至少保存三年。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每月各类含 VOCs 原辅材料的使用量、回收和处置量； 

B．每种含 VOCs 原辅材料中 VOCs 的含量； 

C．喷烤漆房过滤材料的更换和处置记录。 

（8）安装 VOCs 处理设备的企业应做如下记录： 

A．采用 VOCs 吸附装置，应记录吸附剂种类、更换/再生周期、更换量，并每日记录主

要操作参数； 

B．采用其他 VOCs 污染控制设备，应记录保养维护事项，并每日记录主要操作参数。 

6.7 监测要求 

6.7.1 污染物监测一般要求 

（1）对汽修企业污染物排放监测的要求按照国家或地方有关污染源监测技术规范的规

定执行。 

（2）汽修企业应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建立企业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对污染物

排放状况及其对周边环境质量的影响开展自行监测，保存原始监测记录，并公布监测结果。 

6.7.2 有组织排放的监测要求 

（1）生产设施排气筒应设置永久性采样口，安装符合 HJ/T 1 和 HJ/T 397 要求的气体参

数测量和采样的固定位装置，并满足 GB/T 16157 和 HJ 836 规定的采样条件和 HJ/T 373 规

定的质量保证。 

（2）本标准规定的排气筒中污染物浓度限值是指喷烤漆作业时段内浓度平均值不得超

过的值，可以在喷烤漆时段内实行连续监测，或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4 个样品计平均值。采

样期间的工况应与日常实际运行工况相同。 

6.7.3 无组织排放的监测要求 

（1）无组织排放监测的采样点（即监控点）数目和采样点位置的设置方法，按 HJ/T 55

的规定执行。 

（2）无组织排放监控点位应设置于作业厂房外 1m，距离地面 1.5m 以上位置处。 

（3）苯和非甲烷总烃任何 1 小时平均浓度值的监测，以连续 1 小时采样获取平均值，

或在 1 小时内以等时间间隔采集 3~4 个样品计平均值。非甲烷总烃任意一次浓度值的监测，



32 
 

按便携式监测仪器相关规定执行。 

6.7.4 大气污染物的测定方法 

汽修行业大气污染物的分析测定应按表 6-1 规定的方法执行。 

表 6-1 汽修企业大气污染物浓度测定方法 

序号 
污染物 
项目 

测定方法 
方法标准 

名称 

1 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固体吸附/热脱附-气相色谱法 HJ 583 

2 甲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 HJ 584 

3 二甲苯 
固定污染源废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固定相吸附-热脱附/气相

色谱-质谱法 
HJ 734 

4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HJ 38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04 

环境空气和废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便携式监测技术要求

及检测方法 
HJ 1012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13 

5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GB/T 15432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重量法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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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实施本标准的环境效益及经济技术分析 

7.1 环境（减排）效益分析 

根据中国涂料工业协会与艾仕得涂料系统联合发布的《中国水性修补漆技术和应用白皮

书》相关数据统计，2015-2017 年我国水性汽车修补漆消费量分别为 205 万 L、235 万 L、281

万 L，溶剂型修补漆分别为 9265 万 L、9285 万 L、9349 万 L，并预测到 2022 年水性修补漆

将达 699 万 L，溶剂型修补漆将达 10261 万 L。相关研究表明，水性漆排放量约为溶剂型漆

的三分之一（该核算中按 1/3 计）。假设 2017-2022 年两种类型的修补漆消耗量呈匀速增长

的趋势，若采取一定的治理措施使污染物非甲烷总烃达到本标准拟定的排放浓度（40 

mg/m3），与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非甲烷总烃的排放限

值（120 mg/m3）所产生的排放量进行对比，则 2020-2022 年我国汽修行业非甲烷总烃排放

量和减排量的核算结果如表 7-1 所示： 

表 7-1 我国汽修行业 2020-2022 年非甲烷总烃排放量核算表 

年份 
溶剂型漆 

（万 L） 

水性漆 

（万 L） 

执行国家标准

排放量 

（万 t） 

执行拟定标准

排放量 

（万 t） 

减排量 

（万 t） 

2020 9896 532 1.209 0.403 0.806 

2021 10079 615 1.234 0.411 0.823 

2022 10261 699 1.259 0.420 0.840 

根据表中减排量可知，本标准实施后，将促进企业对汽车修理工作过程中所产生挥发性

有机物的治理工作，通过末端治理和过程管理减少挥发性有机物的产生量，虽然企业的治理

成本会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是污染物治理有利于改善企业职工的劳动环境，并降低对周围环

境的损害，取得的环境效益显著。 

7.2 经济技术分析 

汽车维修行业 VOCs 污染的治理逐年得到重视，北京、天津、重庆已颁布了地方污染物

排放标准，对汽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要求已严于本标准相关要求。经调研，北京市汽修企业

当前的环保投资约占总投资的 8-10%，设置环保处理设施后的排污单位，达标率可达 90%

以上。根据北京市汽修行业 VOCS 排放情况及控制技术应用现状，本研究构建成本-效益分

析模型，对吸附-光氧催化和吸附（活性炭串联）两种常用处理技术的控制成本和效益进行

了定量计算，如表 7-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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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汽修企业 VOCs 控制成本和效益构成 

费效评估参数 单位（万元） 案例一 案例二 

技术类别 —— 吸附-光氧催化 吸附（活性炭串联） 

脱除率（%） % 90 70 

VOCS 减排量 Kg/a 105 83 

年运行时间 H 480 450 

系统初投资 万元 7.7 5.9 

年折旧能本 万元 0.48 0.37 

年管理成本 万元 0.44 0.34 

年维修成本 万元 0.23 0.17 

年人工成本 万元 1.5 1.2 

固定成本 万元 2.65 2.08 

年可变动成本 万元 3.57 2.88 

年总成本 万元 6.22 4.96 

环境容量收益 万元 1.16 0.83 

人体健康收益 万元 1.32 1.12 

效费比 —— 0.40 0.39 

汽修行业 VOCs 控制技术的成本-效益分析，本研究定量计算了经济成本和环境及健康

效益，并结合脱除率进行定性分析。根据上述计算结果可知，吸附-光氧催化技术设备较为

复杂，初始投资较高，导致固定成本核算较高，但其后期能耗物耗相对较少，且脱除率高，

效费比更具优势；吸附技术（活性炭串联）初始投资较低，但吸附剂消耗较大，即变动成本

较大，且脱除率相对较低，环境容量收益与人体健康收益均较吸附-光氧催化技术低。 

为借助立法迫使汽修企业使用水性漆及低 VOCs 的环保型涂料，同时加强控制 VOCs

排放的工艺管制和管理要求，对于我国汽修行业大气污染处理技术的投资及运营费用有待进

一步调研分析，目前大部分企业仅采用了单一活性炭吸附处理技术，由于监管不严导致处理

效果不佳，因此需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末端处理的成本投入和后期维护，以期达到本标准规定

的排放限值要求。 


